
山东建筑大学 2026 年“绿色建筑技术及其理论”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招收攻读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发展绿色建筑的特殊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绿

色建筑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备绿色建

筑领域关键技术创新能力、系统技术集成能力和工程实践应用能力，能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科学理论或技术研发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

门人才。

二、招生学科、培养方向、招生团队

招生学科 培养方向 重点领域 招生团队

建筑学

01（全日制）绿色建

筑理论与技术体系

研究

低能耗建筑理论与技术体系
何文晶、房涛、赵鹏飞、高宜生、崔元龙、崔

艳秋、薛一冰
绿色建筑地域性技术及其理论

新型绿色建筑结构体系及既有结构性能提升与

控制

于德湖、王清标、王玉镯、王洪涛、李秀领、

李晓静、张鑫、张思峰、陈云娟、周学军、赵

兴权、岳庆霞、闫凯

绿色建材制备与建筑利用技术 刘巧玲、翟同广

02（全日制）绿色建

筑能源与环境系统

研究

绿色建筑能源与室内环境系统研究
于明志、毛前军、刘吉营、杨洛鹏、李辉、张

林华、崔萍

绿色建筑节水与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发
王永磊、母锐敏、邱立平、陈飞勇、张克峰、

张志斌、武道吉

绿色建筑智能化与数字技术研发
石岩、刘晓平、汪明、李成栋、邹丽、段培永

（兼职）、聂秀山、鲁守银

03（全日制）绿色建

筑设计理论与方法

研究

绿色建筑设计方法论
孔亚暐、仝晖、刘甦、刘长安、陈淑飞、张军

杰、赵继龙、赵斌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与数字化集成管理 王德东

04（全日制）绿色生

态城区与乡村规划

理论及方法

绿色智慧城区规划技术与方法 肖华斌、刘兆德、陈有川、赵虎、赵亮、姜芊

孜、崔东旭绿色乡村规划理论与技术

绿色城乡信息化平台与基础设施智能化体系 孟飞、桑文刚、牟振华

三、招生方式

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分为普通招考与“申请-审核制”两类。“申请-

审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另行公布。

四、报考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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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土木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控制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学科获得硕士

学位人员或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在境外获得学

位的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通过。

（三）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0周岁；两位本学科专业领域

具有正高级职称专家推荐。

五、报名

（一）网上报名

时间：2026 年 4月 26 日—2026 年 5月 22 日。考生自行登录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博士研究生报名系统（http://yz.chsi.com.cn/bsbm/）

报名。

（二）现场确认

时间：2026 年 5月 23 日（周六）上午 9：00—10：00。

地点：行政办公中心 BG206。学校将对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初审，审

核通过者现场缴纳报名费 220 元，并领取准考证。

现场确认需提交材料：

1．网报系统生成打印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考

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意见”栏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已获硕士学位人员提交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脱产

学习单位同意函（定向就业考生须提供，附件 2）；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交

研究生证原件及复印件、学校研究生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境外

获得硕士学位者提交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

认证报告书原件及复印件。

六、考试方式及内容

（一）初试

山
东
建
筑
大
学

山
东
建
筑
大
学山

东
建
筑
大
学

山
东
建
筑
大
学

山
东
建
筑
大
学山

东
建
筑
大
学



初试时间：2026 年 5月 23 日（周六）下午、24 日（周日）。初试科

目为 3 门，主要考核考生攻读博士研究生所具备的外国语水平、学科基础

理论知识；考核方式为笔试、闭卷；每科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满分 100

分。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见“附件 1”，考试时间与地点安排以准考

证为准。

（二）复试

复试时间：2026 年 5 月 25 日（周一）。进入复试人员名单与复试地

点另行通知。复试方式为综合面试，由各研究方向博士生指导团队组织考

核，主要考核考生的学术水平和综合素质。考生需提前准备以下材料，于

面试时呈交专家组：

1.两位本学科专业领域具有正高级职称专家分别出具的专家推荐书

（格式见附件 3）。

2.本科及硕士阶段成绩单（硕士应届生须加盖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公章，

已获硕士学位人员在本人人事档案中复印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3.已获硕士学位人员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提

交学位论文清样。

4.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学术成果、获奖证书以及其他可以体现本

人学术水平与能力的相关材料。

七．拟录取

（一）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综合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全面

衡量择优录取。考生复试结果将于复试工作全部结束后在学校网站公示。

（二）考生应符合报考资格，提供的所有材料均应真实、准确，如有

弄虚作假，将取消考试、入学资格。

（三）我校确定拟录取的考生均须参加体格检查，体检不合格者不予

录取。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相关规定。

八、学制与录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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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在校学习时间为 6年。

录取方式：普通招考录取的博士生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就业方式分定

向、非定向两种。拟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须在拟录取时将本人人事

档案、工资关系等转入我校；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的考生，须在录取时签订

定向就业协议，并在规定时间内脱产学习。人事档案、工资关系等不能按

时转入我校或不能签订定向就业协议的考生不予录取。

九、学费与奖助政策

学费：10000 元/年。

资助及奖励体系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十、信息查询、联系方式

（一）山东建筑大学研究生处网站

网址：https://www.sdjzu.edu.cn/yjsc/

（二）山东建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临港开发区凤鸣路行政办公中心 BG206，邮编

250101

咨询电话：0531-8636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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